附件4

“湖北省杰出人才奖”推荐对象征求意见表
归口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推荐对象姓名：            
	1.纪检监察机关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   
	2.公安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   

	3.组织人事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   
	4.审计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   

	5.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   
	6.生态环境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   

	7.应急管理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   
	8.税务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   

	9.市场监管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   
	10.金融监管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   

	11.统战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   
	12.工商联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   

	13.社会工作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   
	14.民政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

	15.业务主管单位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
	16.行业管理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

	17.军队纪检监察机关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
	18.军队组织人事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

	19.军队政法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
	20.军队审计部门意见：


   （盖章）   
年    月    日


备注：
1.请按照管理权限填写此表，公安部门意见须征求工作单位所在市州公安部门意见。
2.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，填写第1-3项；
3.国有企业负责人，填写第1-10项；
4.非公有制经济组织负责人，填写第1-2项，5-13项；
5.社会组织负责人，填写第1-2项，13-16项；
6.军队单位人员，填写第2，17-20项；
[bookmark: _GoBack]7.其他人员，填写第1-2项。
